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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交通运输安全生产事故统计管理规定

的通知 

交安监发〔2011〕681 号 

 
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厅(局、委),

天津、上海市交通运输和港口管理局，部直属各单位，中远、中

海、中外运长航、招商局、中交建设集团： 

部制定了《交通运输安全生产事故统计管理规定》，现印发

给你们，请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认真执行。 

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 

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

 

交通运输安全生产事故统计管理规定 

 

为切实加强和规范交通运输安全生产事故统计工作，保障统

计信息及时、准确、全面，充分发挥事故统计在交通运输安全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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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管理中的作用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 及其实施细

则、国家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。 

一、适用范围及定义 

（一）本规定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及管辖水域内（不

含香港、澳门、台湾）交通运输安全生产事故统计工作,以及交

通运输中央企业所属运输船舶在境外发生的安全生产事故统计

工作。 

（二）交通运输安全生产事故是指道路客货运输企业、道路

运输站场运营企业、城市客运企业、水路客货运输企业、港口生

产企业、交通运输建设施工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所发生的安全

生产事故，主要包括营运车辆道路交通事故、道路运输站场安全

生产事故、水上交通安全生产事故、港口安全生产事故、交通运

输建设施工安全生产事故、城市客运安全生产事故六类。 

二、统计机构及职责 

（三）交通运输安全生产事故统计实行统一领导、分级负责。

交通运输部负责全国交通运输安全生产事故统计工作的统一组

织领导，地方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、交通运输部直属机构、交

通运输中央企业负责本辖区、本单位的统计工作，其所属的综合

安全监管部门在统计部门的指导下具体承担本级安全生产事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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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计、汇总、分析等工作。 

（四）交通运输部综合安全监管部门的主要职责： 

1.依据国家法律和有关规定，会同部综合统计机构组织制定

全国交通运输安全生产事故统计的规章制度、指标体系和技术标

准，并组织实施； 

2.贯彻落实国家和部综合统计机构的工作部署和要求，组

织、指导全国交通运输安全生产事故统计工作； 

3.参与国家和部综合统计机构对交通运输安全生产事故的

统计调查； 

4.收集、汇总、分析全国交通运输安全生产事故统计数据，

编印、提供、管理全国交通运输安全生产事故统计资料； 

5.按照相关规定发布全国交通运输安全生产事故统计信息； 

6.组织全国交通运输安全生产事故统计的考核评比和业务

培训。 

（五）地方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、交通运输部直属机构、

交通运输中央企业的主要职责： 

1.执行国家和交通运输部有关统计法律法规和规定，组织实

施本辖区、本单位交通运输安全生产事故统计； 

2.负责本辖区或本单位交通运输安全生产事故统计资料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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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核、汇总、报送和管理； 

3.制定本辖区或本单位交通运输安全生产统计规章制度、指

标体系和技术标准，并组织实施； 

4.按照相关规定发布本辖区内的交通运输安全生产事故统

计信息； 

5.负责组织本辖区、本单位交通运输安全生产事故统计的考

核评比工作和业务培训。 

三、组织实施 

（六）交通运输部根据国家有关统计技术标准编制交通运输

安全生产事故统计报表，并根据工作需要及时修订完善。 

（七）交通运输安全生产事故统计采用月报、年报相结合的

方式。月报统计报送截止时间为次月 5 日，遇国家法定节假日可

顺延；年报统计报送截止时间为次年 1 月 20 日。 

（八）交通运输安全生产事故统计资料的报送应逐级审核报

送。报送交通运输部的交通运输安全生产事故统计资料应按以下

程序报送： 

1.地方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管辖范围内的安全生产事故由省

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统计汇总并审核后报交通运输部； 

2.部直属机构管辖范围内的交通运输安全生产事故由部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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属一级机构统计汇总并审核后报交通运输部； 

3.交通运输中央企业安全生产事故由集团总公司统计汇总

并审核后报交通运输部。 

（九）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、交通运输部直属一级机构、

交通运输中央企业集团总公司应每季度向交通运输部报送安全

生产事故统计分析报告，报送截止时间为季度结束后次月 15 日。 

四、监督管理 

（十）各部门、各单位应安排专门的统计人员负责交通运输

安全生产事故统计，保障统计人员的相对稳定，统计人员变动应

办理统计业务和统计资料的交接。 

（十一）统计人员应当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，并

积极参与统计和相关专业培训教育。 

（十二）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建立交通运输安全生产事

故统计信息发布制度。对外提供、发布统计资料时应按规定程序

办理，未经审核、批准一律不准对外发布。 

（十三）各部门、各单位应定期组织交通运输安全生产事故

统计工作考核，对成绩突岀的统计部门和统计人员给予通报表彰

和奖励。 

（十四）各部门、各单位应严格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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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》和本规定。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的，由上级主管部门责令整

改，予以通报批评，并追究相应责任： 

1.虚报、瞒报、伪造、篡改统计资料的； 

2.在统计检查时，阻挠、抗拒统计检查，拒绝提供情况、提

供虚假情况或者转移、隐匿、毁弃原始统计记录、统计台帐、统

计报表以及与统计有关的其他资料的； 

3.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和本规定，未经批准,自行

编制和印发统计调查报表的； 

4.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和本规定以及有关统计资

料管理发布规定和保密规定，私自发布统计资料，造成泄密的； 

5.利用职权授意、强制统计人员弄虚作假，刁难、打击、报

复统计人员或者举报人员，包庇、袒护统计违法行为的。 

五、其他 

（十五）本规定由交通运输部负责解释。 

（十六）本规定自颁布之日起施行。 


